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函) 

 

受文者：全體會員旅行社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年 3月 31日 

發文字號：高市旅行(114)佑字第 022號 

主旨:請會員旅行社，保有消費者個人資料應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各項法定義務，採
取適當安全措施，防止個資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敬請查照。 

說明： 

1. 依據交通部觀光署 114年 3月 27日觀業字第 1143000921號函辦理。 

2. 按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第 27條第 1項規定：「非公務機關保有個
人資料檔案者，應採行適當之安全措施，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
滅失或洩漏。」、同法施行細則第 12條規定略以：「…安全措施，包括：四、
事故之預防、通報及應變機制。」另同法第 12條規定：「公務機關或非公務
機關違反本法規定，致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或其他侵害者，應查明
後以適當方式通知當事人。」及交通部指定觀光產業類非公務機關個人資料
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及處理辦法第 9條規定：「非公務機關遇有消費者個人資料
外洩事故，將危及其正常營運或大量當事人權益者，應於知悉事故後 72小時
內依附表格式通報其主管機關。」 

3. 112年迄今發生數起旅行業者個資安維事件，造成消費者個資（姓名、電話、
商品訂購紀錄等）外洩等情事，查有旅行業者未確實依前揭法令辦理相關事
項之情形。爰此，請旅行業者遇有個資安維事件，應於當下立即採取緊急應
變措施、查明事件成因，並將事故原因個別通知當事人（旅客），以防止當事
人損害擴大。另應於 72小時內填寫「個人資料侵害事故通報與紀錄表」（如
附件 1）向該署辦理通報作業。 

4. 倘旅行業者未依規定通報，該署經由其他管道知悉有個資安維事件，除依規
定進行行政調查，亦將旅行業者未盡個資法義務之情形，納入個資法第 48條
第 2項規定之審酌罰鍰額度範圍，裁處新臺幣（下同）2萬元以上 200萬元以
下罰鍰，並限期改正，倘屆期未改正者，將按次裁處 15萬元以上 1,500萬元
以下罰鍰，另同法第 50條規定，代表人並受同一額度罰鍰。 

5. 檢附個人資料保護委員籌備處「中小企業對客戶的個人資料保護手冊」及
「通知當事人個資事故原因範本」（如附件 2、3）供參酌，請旅行業者確實辦
理個人資料相關保護措施，以維護旅客權益。 

6. 請至該機關網頁右上方便民服務下「公文附件下載區」下載。網址
https://tad-documentap.tad.gov.tw 
識別碼:22EB3941C6        發文字號:1143000921 

 

理事長 

公會地址：(801)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電    話：(07)241-3881 

 

https://tad-documentap.tad.gov.tw/

